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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7/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37252.htm 法条分析题 1．《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第67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

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

。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

其相应的履行要求。”试分析该条法律规定。 【答案】 (1)本

条是关于先履行抗辩权的规定。其目的在于保护双务合同当

事人，避免因自己的履行而对方未为对待给付受到损害。 (2)

先履行抗辩权是指在双务合同中，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

履行顺序，先履行义务人在未履行义务前，后履行义务人有

权拒绝履行对方的履行请求。 (3)根据该条规定，先履行抗辩

权的成立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是双方当事人基于

同一合同互负债务；第二，双方所负债务有履行先后顺序；

第三，债务先到期的一方未履行或未适当履行自己的债务而

要求后到期的一方履行；第四，后到期的债务人享有先履行

抗辩权。 (4)先履行抗辩权的效力是：先履行义务一方未履行

或未适当履行义务时，后履行义务的一方有权拒绝履行自己

的债务，由此导致的合同迟延履行，由先履行义务的一方承

担。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先履行抗辩权。在所

给法条中，事实上要点已经明摆着。需要考生掌握的是该制

度设立的意义或目的。 【注意】先履行抗辩权又称后履行抗

辩权，该称谓仅仅是理论上的概括。先履行也好，后履行也

罢，重要的是掌握享有抗辩权的主体、抗辩权成立的条件和

法律后果。要注意先履行抗辩权与双方违约的区别。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

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试分析该条法律

规定。 【答案】 (1) 本条是关于共同侵权行为制度的规定。

其目的在于确定多人造成他人损害时责任的分配问题。 (2)共

同侵权行为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行

为。 (3)构成共同侵权，应当具备以下条件：第一，主体的复

数性，即加害人为二人或二人以上；第二，行为的共同性，

即数人的行为相互联系，成为造成损害不可分割的原因；第

三，结果的单一性，即共同的加害行为造成了统一的不可分

割的结果。 (4)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共同侵权人承担连

带责任。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共同侵权行为制

度。共同侵权行为以其主体复数性和责任连带性有别于一般

侵权行为。各国都有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定。我国民法通

则的规定相对简略，故在共同侵权行为的认定上产生争议。

立法之所以模糊规定的结果， 目的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注

意】民法中的共同侵权不同于刑法的共同犯罪。共同侵权不

仅包括共同故意，基于过失共同造成他人损害的，也构成共

同侵权。从法条上看，难以完全概括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

必须结合民法理论进行简要阐述方可。民法理论上还有一个

共同危险行为的概念，需要作必要的了解。共同危险行为是

指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实施有侵害他人权益之危险的行为，

对所造成的损害结果不能判明谁是加害人的情况。如属个猎

手同时向同一个方向开枪，受害人被一颗子弹打中，但无法

确定是谁的枪射出的子弹击中的。射击行为具有危险性，所

有共同开枪的人都是共同危险行为人。民法通则未规定该行

为，理论上有的称为“准共同侵权行为”，不管如何称谓，



行为人都要承担连带责任。若选择题中出现该概念，理解后

可以作出选择。 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百考试题编

辑祝各位好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